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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定市徐水区瀑河乡人民政府关于
2021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
     按照《关于开展2021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徐政财字〔2022〕95号）要求，党委政府高度重视，一把手亲自督办，认真开展部门年度绩效自评工作，现简要汇报如下：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针对此次绩效自评工作，我乡组建了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分管财政工作的领导任组长，由各分管项目的主管领导为副组长，各项目分管股室为成员，并制定绩效自评工作方案。按要求2021年度我乡共安排42个预算项目参与自评，涉及财政专项资金1563.75万元。年初预算安排的项目的分别通过乡“三重一大”会议，追加的项目也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追加预算管理；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，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督和管理，按序时支出进度合理分配资金，并严格审查项目手续，手续齐全再进行项目资金的拨付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在此次绩效自评工作中，绩效自评小组认真组织、全面收集、系统整理各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，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。42个项目支出情况较好，预算编制比较科学，财政财务制度健全且执行情况良好。所列42个项目涉及扶贫、信访稳定、文化、社会保障等各领域。针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时，以每个预算项目确定的项目绩效目标为依据，将每个预算项目各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（实现程度）与年初设定的预期值相比较，逐项评定每项指标得分，汇总形成预算项目自评最终得分。通过对比分析，每个预算项目均按预期的绩效目标完成，总体完成率100%，预算执行率92.25%。乡政府强化内部管理，严格执行财经制度和规定，制定财务管理办法，规范资金管理，加强内部控制制度，绩效评价及时，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报告内容完整。职责履行上收效较为明显，为乡政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虽然各个项目能够按照预期目标完成，但通过此次绩效自评对比发现，年初绩效目标设定明确性、准确性方面需要加强，绩效指标需更加细化，全面性和可操作性上也需加强，以便在评价是可以用客观的数据来表述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在此次绩效自评工作中，我乡精心筹划，合理统筹安排，狠抓落实，促进了绩效自评工作的顺利推进，并圆满完成对我乡42个预算项目的绩效自评工作。通过此次绩效自评，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，针对存在问题制定如下整改措施：一是绩效指标设定上，,应进一步细化并有针对性、绩效指标的科学合理性需要进一步提高；二是加强预算执行的计划性，提高项目资金支出进度的均衡程度；三是加强项目预算资金支出的监督工作，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；四是加强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的动态管理。通过有效的措施，在以后的工作中便于合理调度专项资金，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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